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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核查报告 

致：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方大特钢”或“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

顾问。 

本所已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发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

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和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和验证，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及《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的要求，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出具《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

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出具的《关于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募投项目的

专项核查函》（以下简称“《专项核查函》”）的要求，出具本专项核查报告 

本专项核查报告系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的补充，并构成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

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

本专项核查报告。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报告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内容与本专项核查

报告不一致的，以本专项核查报告内容为准。 

本专项核查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报告作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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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

淘汰类、限制类产业，是否属于落后产能，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淘汰

类、限制类产业 

发行人募投项目具体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

碳升级改造项目 
125,032.35 118,300.00 

2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39,728.60 30,263.00 

3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04,038.00 68,437.00 

3-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 
3,478.00 2,055.00 

3-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45.00 1,410.00 

3-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523.00 92.00 

3-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2,861.00 2,310.00 

3-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

项目 
1,548.00 884.00 

3-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

热改造项目 
1,689.00 1,061.00 

3-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1,496.00 1,440.00 

3-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10,803.00 3,424.00 

3-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1,545.00 1,393.00 

3-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

置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126.00 700.00 

3-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

理改造项目 
4,247.00 4,115.00 

3-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2,127.00 816.00 

3-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

统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787.00 456.00 

3-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 
6,889.00 4,114.00 

3-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 
3,015.00 1,123.00 

3-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24,936.00 14,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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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3-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

项目 
8,747.00 3,327.00 

3-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

目 
25,376.00 24,767.00 

4 偿还借款 93,000.00 93,000.00 

合计 361,798.95 310,000.00 

除偿还借款外，其余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一）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 

本项目拟采用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技术，充分利用公司钢铁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高炉煤气、转炉煤气和焦炉煤气，将富余的煤气转化为电能，实现了资源综

合充分利用，预计将全部自用，不对外出售，属于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之“八、

钢铁”中“2、……焦炉煤气高附加值利用……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的范畴。 

（二）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本项目将按照行业内智慧工厂平台建设规范要求，主要从基础软硬件平台和

设施建设、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的梳理和搭建、精细化管控与智能制造典型场景

建设、供应链协同与智能决策等方向推动项目的建设，属于指导目录中“鼓励类”

之“三十一、科技服务业”中“13、工业服务：……数字化生产线改造与集成……”

的范畴。 

（三）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本项目所述 18 个子项目主要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文件要求，对

公司主要生产环节（含原料场、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轧钢、自备电

厂等，以及大宗物料产品运输）实施升级改造，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

排放以及运输过程满足排放控制指标要求，属于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之“八、钢

铁”中“10、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技术，以及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化技术”的范畴。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中，除偿还借款项目外，其他募投项目均不属于《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淘汰类、限制类产业。 

二、是否属于落后产能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做好 2018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

知》（发改运行〔2018〕554 号）《关于做好 2019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

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19〕785 号）及《关于做好 2020 年重点领域化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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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运行〔2020〕901 号），全国产能过剩情况主要集中

在钢铁、煤炭及煤电等行业。上述文件针对钢铁行业明确指出：“禁止各地以任

何名义备案新增钢铁冶炼产能项目，对于确有必要建设冶炼设备的项目，相关地

区在项目备案前须严格执行产能置换办法，按规定进行公示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

号）、《关于印发<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工信部联产业

〔2011〕46 号）以及《2015 年各地区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公告 2016 年第 50 号）的规定，国家落后产能行

业为：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冶炼、水泥（熟

料及磨机）、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板及组装）、电力、

煤炭。 

本次募投项目不涉及上述落后产能行业，不属于落后产能。 

三、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属产业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限制类”“淘汰类”产业，亦未被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

中禁止市场准入类事项名单。 

此外，除偿还借款项目外，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均已取得备案文件，需取得

环评的项目已获取必要的环评批复，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备案证明文件、环评批复文件； 

2、查阅《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的意见》等文件； 

3、查阅历年关于落后产能、过剩产能的相关文件； 

4、查阅与本次募投项目相关的国家产业政策。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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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淘汰类、

限制类产业，不属于落后产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4-3-8 

问题 2：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是否按规定

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能源消费

双控是指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具体而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

区域设定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对重点用能单位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开

展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重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环资〔2017〕1909 号），各地区根据国家分解下达的能耗总量和强度“双

控”目标，结合本地区重点用能单位实际情况，合理分解本地区“百家”“千家”“万

家”企业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百家”企业名单及“双控”目标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公布，“千家”企业名单及“双控”目标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部门公布，“万家”企业名单及“双控”目标原则上由地市级人民

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部门公布。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募投项目具体能耗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能耗情况 

1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

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

项目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多产出电量为 2.67 亿 kWh，年节

约了标准煤 10.68 万吨，本项目为负能耗项目。 

2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

改造项目 

项目无大的新增装机容量，只有构筑物内照明、服务器

及单体设备用电量，年电力消费量不超过 300 万千瓦

时，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超过 368.70 吨标准煤。 

3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除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

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环境除尘

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外，其余各项目建成后年综合能

源消费量低于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 

经发行人自查，发行人满足当地能源消费“双控”目标，有权主管机关未对发

行人能源消费“双控”目标满足情况提出异议。除偿还借款不涉及固定资产投资外，

本次募投项目整体综合能源消耗量预计为负值，本次募投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能

源消费双控要求。 

二、是否按规定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根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

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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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

发展改革委制定公布并适时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可不单独编制节能报告。

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应对

项目能源利用、节能措施和能效水平等进行分析。节能审查机关对项目不再单独

进行节能审查，不再出具节能审查意见。 

序号 项目名称 取得节能审查意见情况 

1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

降碳升级改造项目 
无需进行节能审查 

2 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无需进行节能审查 

3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除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

目、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

项目、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

目外，其余项目无需进行节能审查 

发行人正在积极办理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钢

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的节

能审查工作，预计相关项目通过节能审查不存在实际障碍。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备案证明文件、环评批复文件，获取

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2、查阅《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重

点用能单位“百千万”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发布“百家”重点用能单位名

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3、查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等相关文件。。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满足项目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除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

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环境

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外，其余项目无需进行节能审查。发行人正在积极办

理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的节能审查工作，预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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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通过节能审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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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如是，是否符合《关于

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区域禁止新建燃煤自备电厂，装机明显冗余、火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地区，除以

热定电的热电联产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扩）建自备电厂项目”的要求。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中，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拟

采用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技术，充分利用公司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

转炉煤气和焦炉煤气，将富余的煤气转化为电能。该项目不涉及燃煤发电，不属

于燃煤电厂，不适用《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的相

关要求。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关于加强和规范燃煤自备电厂监督管理的指导意见》； 

3、访谈发行人环保部门负责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不属于燃煤项目，不涉及新建自备燃煤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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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4：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

情况;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相应级

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及履行情

况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

项目已经取得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江西省工业企业技术

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统一代码：2303-360111-07-02-217257）；方大特

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已经取得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

《江西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统一代码：

2303-360111-07-02-759350）；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中，18 个子项目均已取得

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江西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通知书》，备案通知书文号及项目统一代码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统一代码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505684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01574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676253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74950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74617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847213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53591 

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957735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616298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环保

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130604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503919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451873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

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00899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924676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485155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81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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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统一代码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05774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138338 

二、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要求，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和《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规定，获得

相应级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根据对环境影响大小，

分别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取得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方大特钢

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洪环环评

[2023]67 号）。 

除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外，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第五条、《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

西省免于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建设项目目录（试行）〉的通知》第二条及《江西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第二批免于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建设项目目录（试行）〉

的通知》第二条的相关规定，其他募投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故无需进行环评。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备案证明文件，并查阅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明； 

2、查阅《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免于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建设项目目录

（试行）〉的通知》及《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第二批免于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建设项目目录（试行）〉的通知》； 

3、查阅《关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4、访谈发行人环保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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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募投项目需履行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等程序并已取得《江西

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 

2、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已获取南昌市生态环

境局出具的《关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洪环环评[2023]67 号）其他募投项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管理，无需进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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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依据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

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发行人是否履行应履行的

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属于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的耗煤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条规定：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

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的等量或者减量替代。 

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耗煤项目，不涉及新增用煤消耗，不属于《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条列示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

的情形，不涉及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3、访谈发行人环保部负责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不属于耗煤项目，不涉及新增用煤消耗，不属于《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九十条列示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

的情形，不涉及履行应履行的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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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

划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如是，是否拟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

燃料。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位于各地城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 

定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根据《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南昌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政府便

函〔2018〕125 号）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扩大至以下范围：1、枫生高速，黄家湖

东路、黄家湖西路，昌东大道，志敏大道、梅林大街，港口大道，赣江北大道、

赣江中大道、赣江南大道，生米大街合围区域。2、沿江南大道、沿江中大道、

沿江北大道、富大有路，天祥北大道，福银高速，紫阳东大道，瑶湖西大道，奥

体南路，南钢大道，昌东大道，昌南大道合围区域。3、新建区长堎镇，湾里区

招贤镇，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 

本次募投项目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方大特钢现有厂区内，位

于南钢大道南侧，不在以上街道的合围区域，不属于禁燃区，不属于在禁燃区内

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的情形。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环评公示文件； 

2、查阅《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南昌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 

3、访谈发行人环保部负责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非位于南昌市人民政府根据《高污染燃料目录》划定的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内，不属于在禁燃区内燃用相应类别的高污染燃料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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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7：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是，是否已经取得，如未

取得，请说明目前的办理进展、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是否存在违反《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排污许可情况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方大特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实

施主体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权利人 证书名称 编号 有效期至 

1 方大特钢 排污许可证 913600007055142716001P 2025.12.18 

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二条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以下称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

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十五条 在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二）生产

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三）

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发生

变化，需要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的，审批部门可以依法对排污许可证相应事项

进行变更。” 

如前所述，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持有

尚在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募投项目中，除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因不涉及具体的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其他募投项目中： 

除偿还借款外，其余募投项目排污许可情况如下： 

（一）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属于改建、扩建排放污染

物的项目，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15 条第 1 款第（一）项的规定，实施

主体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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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实施主体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

求若发生变化，则需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 

（三）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部分项目属于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根据《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第 15 条第 1 款第（一）项的规定，实施主体应当重新申请取

得排污许可证，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4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其余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实施主体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

量控制要求若发生变化，则需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 

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除偿还借款外，发行人上述募投项目尚未建成

投产、未实际产生及排放污染物，发行人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和投产进展适时更

新办理排污许可证，相关实施主体重新申请取得/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可

合理预见的法律障碍。 

三、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情况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一）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二）排污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三）被依法撤销、注销、

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污染物；（四）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

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如前所述，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持有尚

在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不存在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的情形，

不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至（三）项 的规定。 

如前所述，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除偿还借款外，发行人上述募投项

目尚未建成投产、未实际产生及排放污染物，发行人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和投产

进展适时更新办理排污许可证，相关实施主体重新申请取得/申请变更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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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不存在可合理预见的法律障碍。 

因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 

综上所述，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持有

有效的排污许可证；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和投产进展

适时更新办理排污许可证，相关实施主体重新申请取得/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不

存在可合理预见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情形。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获取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环评文件； 

2、查阅了发行人的排污许可证及副本； 

3、对发行人环保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均持有有效的排污许可证； 

2、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将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和投产进展适时更新办

理排污许可证，相关实施主体重新申请取得/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不存在可合理

预见的法律障碍； 

3、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不存在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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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8：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

版）》中规定的“双高”产品。如发行人产品属于《环保名录》中“高环境风

险”的，还应满足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健全、近一年内

未发生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要求；产品属于《双高名录》中“高污染”的，

还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已出台的超低排放要求、达到行业清洁

生产先进水平、近一年内无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重大处罚的要求。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中规定的“双高”产品 

本次募投项目中，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的主要

产品为电，经对比核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相关内容，该等产

品均不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产品。方大特钢智慧工厂建设改造项目、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及偿还借款项目

不涉及产品生产。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主要产品不属于名录中规定的高污染、高环境风

险产品。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查阅《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不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 年版）》中规

定的“双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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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

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情况如下

所示： 

项目 产排污环节 污染物种类 
排放量 

kg/h t/a 

方大特钢超高温

亚临界发电节能

降碳升级改造项

目 

锅炉 

颗粒物 
         

1.662  

        

13.296  

SO2 
        

16.028  
      128.220  

NOx 
        

23.498  
      187.980  

氨 
         

1.500  

        

12.000  

林格曼黑度 ＜1 级（无量纲）  

二、募投项目所采取环保措施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

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募投项目所采取环保措施情况如下： 

项目 
产排污环

节 

污染物种

类 
处理工艺 

主要处理能力（排

放标准 mg/m3） 

环保投资

（万元） 

是否与污

染相匹配 

方大特钢

超高温亚

临界发电

节能降碳

升级改造

项目 

锅炉 

颗粒物 

低氮燃烧

+半干法

脱硫+SCR

脱硝＋布

袋除尘 

10.00 

3,700.00 

是 

SO2 100.00 是 

NOx 200.00 是 

氨 2.50 是 

林格曼黑

度 
1 级（无量纲） 是 

除上述项目外，其他项目均不涉及污染排放。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募投项目已获得环境影响

评价批复，相关环保措施及拟置备的主要处理设施均系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后满

产状态下的污染物产生情况进行设计、选用，处理能力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

产生的污染相匹配，污染防治设施可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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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查阅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取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及查阅环

评文件； 

2、查阅《关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3、实地走访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4、访谈发行人环保部负责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中涉及环境污染的募投项目已获得相应级别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相关环保措施及拟置备的主要处理设施均系在充分

考虑项目实施后满产状态下的污染物产生情况进行设计、选用，处理能力能够与

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污染防治设施可满足达标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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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

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违法行为。 

回复： 

一、核查情况 

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

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

为 

经本所律师访谈发行人董事会秘书、环保部负责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环保部门公开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网等网站及网络媒体报道进行查询核查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环保领域行政处罚情况，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未发生构成重大

违法的行为，不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情形，不存在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违法行为。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在地环保部

门公开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网等网站及网络媒

体报道进行查询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环保行政处罚情况； 

2、访谈发行人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环保部负责人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是

否存在环保行政处罚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最近 36 个月内不存在因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而被行政处罚的情况，未发生构成重大违法的行为，不存在导致严重

环境污染的情形，不存在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以下无正文） 

  



 

7-4-3-24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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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8：本次募投项目生产的产品是否属于《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中规定的“双高”产品。如发行人产品属于《环保名录》中“高环境风险”的，还应满足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要求、应急预案管理制度健全、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要求；产品属于《双高名录》中“高污染”的，还应满足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已出台的超低排放要求、达到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近一年内无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重大处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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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9：本次募投项目涉及环境污染的具体环节、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募投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及相应的资金来源和金额，主要处理设施及处理能力，是否能够与募投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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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10：发行人最近36个月是否存在受到环保领域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是否存在导致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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